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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项目科学技术成果评价委托合同


甲方（委托方）：XXXXX 
乙方（受托方）：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

鉴于甲方拟委托乙方对“XXXXX”项目组织开展科学技术成果评价工作，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规以及《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科学技术成果评价管理办法》（详见乙方官方网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 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XXXX 
1.2项目简况： XXXXX。 
二、项目评价主要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组织专家对本项目的创新性、技术水平和实用性作出评价。
甲方负责提供本项目评价所需的相关资料（详见乙方官方网站），乙方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对甲方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及提出补正要求，组织相关专家开展本项目科技评价工作，向甲方提交评价结论成果。
三、项目评价工作方式及成果
3.1 工作方式
对本项目的科技评价，采用专家会议评价（或专家函审）等形式，以同专业（同行）技术比对的方式进行。
3.2 评价结论成果
乙方组织相关专家完成项目科技评价后，向甲方提供正式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审、评议）证书》或其他形式的评价结论成果。《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审、评议）证书中项目主要完成单位与完成人的名序由甲方提供，不属于科技评价范畴，由甲方对其负责。
乙方出具的评价结论成果中的专家评价结论为评价专家委员会（组）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通过的专家评价意见，且仅适用于基于科技评价活动期间甲方提供相关资料与释疑所描述的技术项目。
四、合同价格与支付
4.1甲方将就乙方按本合同提供的相关组织工作支付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万元（¥：30000.00，含税）的费用。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述费用。乙方收到甲方费用后10日内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甲方是一般纳税人，需要开具发票类型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信息：
名  称：                                          
税  号：                                         
地  址：                                        
电  话：                                         
开户行：                                     
账  号：                                   
4.2本项目评价活动中发生的其它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家咨询费、外租会议场所租用费、交通费、餐费等）亦由甲方承担。
五、工作流程
5.1 启动评价
乙方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启动科技评价活动：
5.1.1 甲方已提供本项目评价所需的全部资料，并经乙方初步形式审查合格；
5.1.2 双方对科技评价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评价活动专家的名序以及科技评价活动主持方等取得一致意见，且评价活动的时间、地点已经得到参与评价活动主要专家的确认；
5.1.3 甲方已按本合同第四条4.1款约定支付相关费用。
5.2 提交成果
评价结束且甲方已按要求完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审、评议）证书后，乙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评价结论成果。
六、甲方权利义务
6.1向乙方提供开展科技评价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料，并按照乙方要求及时补正；对所提供（或汇总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6.2 按乙方要求参加科技评价活动相关环节，介绍本项目相关情况，并如实解答相关专家的质询；
6.3 按本合同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相关费用；
6.4尊重乙方及相关专家独立开展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权利，不进行不必要的干涉；
6.5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为乙方出具评价结论提供其它必要的协助。
七、乙方权利义务
7.1对甲方提供相关资料的齐备性进行形式审查，并酌情提出有关补正要求，指导甲方完善相关资料； 
7.2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推荐相关专家，所推荐专家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技术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技术发展状况，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评价活动中组织参与评价活动的专家签署评价活动责任书；
7.3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进度要求，提交科学技术评价成果；
7.4 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相关费用。                      
八、双方特别约定
[bookmark: _Toc42926909]8.1 甲方承诺提请评价的项目为其独立自主开发或与该项目其他共同完成单位联合开发，项目完成单位拥有本项目相关知识产权，该项目不存在任何相关知识产权争议。
8.2 评价活动正式启动前，因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任一方提出暂缓或取消评价委托的，甲方无需支付费用，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九、保密
9.1 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承担保密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公开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9.2上述保密责任的期限至相关资料及其他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之日、或甲方解除乙方此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止。
十、违约责任
10.1甲方的违约责任
10.1.1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或补正相关资料，导致乙方工作延误的，合同规定的工作进度可相应顺延。
10.1.2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逾期金额0.5%的违约金。同时，本合同规定的工作进度可相应顺延。
10.2	 乙方的违约责任
在甲方已提交全部资料、并支付全部费用的前提下，乙方未按合同约定进度提交评价结论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0.5%的违约金。
十一、适用法律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十二、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首先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在双方履行完毕本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后终止。
十四、其它
14.1 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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